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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在马钢办公楼十九楼二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8 名，独立董事苏勇先生委托独立董事韩轶先

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根据苏先生本人的意见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

事长顾建国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同意苏鉴钢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二、同意高海建先生、惠志刚先生、施雄梁先生、丁毅先生辞去

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苏世怀先生辞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 

三、聘任钱海帆先生为总经理。 

四、根据钱海帆总经理提名，聘任任强先生、任天宝先生、严华

先生、陆克从先生为副总经理。 

五、提名苏鉴钢先生、赵建明先生、钱海帆先生、任天宝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秦同洲先生、杨亚达女士、胡达

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六、通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五名董事（其中执行董事

两名，独立董事三名）任期内年度报酬总数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 万元

（含税），其中独立董事的年度报酬每人不超过人民币 8 万元（不含

税）。 

在本公司领取薪酬的两名执行董事任期内的年薪将按照公司业

绩及个人贡献，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提出意见后，董事会批准实施（在

股东大会批准的年度报酬总数额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实施）。另外，独立董事因其履行在公司的职责而发生的差旅费由公

司承担。 



七、通过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八、通过《公司章程》修订案。 

九、批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十、同意顾建国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董事长、董事以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并对顾先生长期辛勤工作和杰出贡献深表感

谢；选举苏鉴钢先生为董事长。 

十一、批准公司及子公司马钢设计研究院投资参股安徽思创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五、六、八项议案将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1111：：：：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苏鉴钢先生苏鉴钢先生苏鉴钢先生苏鉴钢先生：：：：56 岁，公司董事长。苏先生 1997 年 6 月出任本公

司总经济师，1997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1999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2008 年 1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2009 年 12 月兼任集团公

司及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10 年 1 月出任集团公司董事，2011 年 2

月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2011 年 7 月 14 日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苏

先生还兼任马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和 MG 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苏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票 3,886 股。 

赵建明先生赵建明先生赵建明先生赵建明先生：：：：57 岁，公司董事。赵先生 1997 年 6月出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1997 年 9 月出任本公司董事，1999 年 9月

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0 年 1月出任集团公司董事。赵先生

还担任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及本公司纪委书记。 

钱海帆钱海帆钱海帆钱海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50 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总经理。

钱先生 2005 年 3 月出任第四钢轧总厂厂长、党委书记；2005 年 8月

出任第四钢轧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2010 年 4月出任公司副总工

程师；2011 年 7 月出任公司总经理。 

任天宝任天宝任天宝任天宝先生先生先生先生：：：：47 岁，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任先生 2006 年 2 月出任第一钢轧总厂党委书记、副厂长；

2008 年 7 月出任马钢（合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副总经理；2011 年 7 月出任公司副总经理。 

秦同洲先生秦同洲先生秦同洲先生秦同洲先生：：：：41 岁，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现

任中国消防安全集团首席财务官，兼任该集团内全资子公司首安工业

消防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秦先生 2001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在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拥有多年审计工作经验；2010 年 3

月加入中国消防安全集团旗下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出任副总经理，



2010 年 7 月起出任中国消防安全集团首席财务官。 

杨杨杨杨亚达女亚达女亚达女亚达女士士士士：：：：55 岁，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安徽工业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院院长。杨女士 2002 年 9月

出任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企业战略等方

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任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安徽省马鞍山市

经济学会副会长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胡达文先生胡达文先生胡达文先生胡达文先生：：：：35 岁，荣誉法学士，香港执业律师，现任香港胡

关李罗律师行顾问律师。胡先生曾于香港多间律师行任职，在法律界

具丰富经验，特别专注于企业融资、收购合并、于国内之外商直接投

资以及与上市等有关的法律事宜。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钱海帆，男，1961 年 1 月出生，安徽芜湖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

工程师，1984 年 7 月毕业于马鞍山钢铁学院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现任公司副总

工程师。钱先生 1984 年 7 月加入马钢，1997 年 1 月任高速线材厂副厂长；2000

年 3 月先后任线材改造筹备处主任、基建技改部经理；2005 年 3 月任四钢轧总

厂厂长、党委书记；2005 年 8 月任四钢轧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2010 年 4 月

任现职。 

任强，男，1961 年 8 月出生，安徽亳县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

程师，1982 年 7 月毕业于马鞍山钢铁学院炼铁专业，现任煤焦化公司经理、党

委副书记。任先生 1978 年 9 月进入马鞍山钢铁学院炼铁专业学习；1982 年 8 月

加入马钢，1997 年 11 月任二铁厂副厂长；2000 年 9 月任炉料供销公司副经理；

2002 年 7 月任生产部副经理；2008 年 2 月任一铁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2009

年 7 月任现职。 

任天宝，男，1964 年 7 月出生，安徽当涂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

高级工程师，2005 年 6 月先后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和安徽省委党

校经济管理专业，现任马钢(合肥)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董事。任先生 1988

年 5 月加入马钢，1999 年 6 月先后任中板厂、热轧板厂副厂长；2004 年 2 月任

热轧板厂厂长；2005 年 3 月任一钢轧总厂副厂长(正处级)；2006 年 2 月任一钢

轧总厂党委书记、副厂长；2008 年 7 月任现职。 

严华，男，1966 年 3 月出生，安徽和县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

程师，1986 年 7 月毕业于华东冶金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现任自动化工程公司

经理、计量处处长。严先生 1986 年 7 月加入马钢，1997 年 9 月任自动化部副主

任(自动化工程公司副经理)、计量处副处长；2003 年 7 月任现职。 

陆克从，男，1964 年 6 月出生，安徽肥东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1991 年 3 月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现任国贸总公司

（原燃料采购中心）总经理（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外事办主任。陆先生 1991

年 4 月加入马钢，1997 年 1 月任港务原料厂副厂长；1998 年 12 月任国贸总公司

副经理、外事办副主任；2004 年 7 月任国贸总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外事办

主任；2010 年 5 月任国贸总公司（原燃料采购中心）总经理（主任）、党总支书

记，外事办主任；2011 年 2 月任现职。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3333：：：：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秦同洲、杨亚

达、胡达文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马鞍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资格； 

二、符合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

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

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

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

（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字[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4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秦同洲，作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

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

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五家，本人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秦同洲 

                                                 2011 年 7 月 14 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杨亚达，作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

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

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五家，本人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亚达  

                                                 2011 年 7 月 14 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胡达文，作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7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1%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

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 

十、本人没有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

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

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五家，本人在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董事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胡达文 

                                                 2011 年 7 月 14 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要求及公司情况，提请董事会对

《公司章程》进行修订，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建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依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就章程修订作适当的文字修改及办理其它有关事宜。具体修

订如下： 

1、原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一）向非特定投资人募集新股；” 

拟修订为：“（一）公开发行股份；” 

2、拟在原章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后新增一项作为第二项：“（二）非

公开发行股份；” 

3、原章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二）公司未弥补亏损达股本总额的

三分之一时；” 

拟修订为：“（二）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4、原章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五项：“（五）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拟删除。 

5、原章程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

中，外部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以上，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拟修订为：“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占董

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至少有一名

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6、原条款项序号顺延。 

 

 


